
证券代码:000158� � �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4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８５

，

７３９．５３ ５０２

，

２５１．４２ １６．６２

营业利润

－２４

，

４７１．４２ －１２

，

１９２．７３ －１００．７０

利润总额

２

，

１５７．５２ １

，

５９０．５６ ３５．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

，

７５６．５９ １

，

１７６．３１ ４９．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４９．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７２ ０．４９ ０．２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５７７

，

３２３．９２ ５７１

，

６８６．６９ ０．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２４４

，

１９６．８５ ２４２

，

７０４．０９ ０．６２

股 本

７１

，

８８６．１０ ７１

，

８８６．１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３．４０ ３．３８ ０．６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５８５

，

７３９．５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６２％

；营业利润

－２４

，

４７１．４２

万元，

同比降低

１００．７０％

；利润总额

２

，

１５７．５２

万元，同比增加

３５．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５６．５９

万元，同比增加

４９．３３％

。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

年，棉纺织形势非常严峻，市场持续低迷，国内外棉价倒挂，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攀升，

以及受公司市区棉三、棉四两个分公司停产搬迁影响，产销量同比下降幅度较大，职工安置一

次性支出较多，对当期生产经营造成了很大影响，致使公司营业利润出现较大亏损。 但由于本

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同比增加等因素，使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尚未经过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5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２

，

３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７８９

万元 降低：

１１．７９％～２８．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２

元

～－０．０２８

元

－０．０２５

元 降低：

１１．７９％～２８．５６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继续受市区部分老厂停产搬迁，国内棉价与国际棉价价差较大，生产要素成本增加

等因素的影响，主业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经营业绩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0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883� � �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14-018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８１％ － ７３．８８％

盈利：

１５

，

３１１．０８

万元

盈利：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１５

元

－０．０２２

元 盈利：

０．０５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１

、汇率波动加剧，外币借款汇兑损益由去年的盈利变为亏损，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２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３

、部分被投资企业业绩下滑，确认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业绩的详细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

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83� � �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14-019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一季度电量、气量完成

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现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

季度电量、气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电力生产和上网电量完成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公司所属各发电企业已累计完成发电量

３２．４５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完成

３０．８７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１９．４１％

和

１９．６４％

。 其中水力发电量完成

７．１７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完成

７．０６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９．１１％

和

８．９４％

；火力发电量完成

２４．８８

亿

千瓦时，上网电量完成

２３．４２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２２．６２％

和

２３．１７％

；风力发电量完

成

０．４

亿千瓦时，上网电量完成

０．３９

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２６．８７％

和

２６．６３％

。

二、天然气销售量完成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公司所属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天然气销售量

１．６８

亿立方米，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１．４６％

。

上述电力和天然气完成情况系公司初步统计数据， 提醒投资者不宜以此数据简单推算公

司业绩，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股票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5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

２

：

００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长安区航天中路

３８８

号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６４

，

６７４

，

４５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９．１５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表决和通过结果如下：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６４

，

６７４

，

４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议案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６４

，

６７４

，

４５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其中议案

１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的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6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振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12� � �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27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基股份”）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１２

个月，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４６

号”《关于核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５００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１．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６

，

１８９．５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５１

，

３１０．５０

万元，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６４

号《验资报告》验证。 募集资金全部存储于公司设

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前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告），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使用期限延长

６

个月，连同已使用期限总计不超过

１２

个月，该笔资金已如期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告）； 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该笔资金已如期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时间不超过

１２

个月，该笔资金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到期（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

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２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时间不超过

１２

个月， 该笔资金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到期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公

告）。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日

常生产经营，使用时间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其内容及决策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闲置募集资金的

使用未违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中有关内容，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

８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内容及决策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未违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申请文件中有关内容，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隆基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 并且已承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１２

个月，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隆基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同意隆基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并将做

好上述关资金使用、归还的持续督导工作。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2

、监事会对于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93� � �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2014-024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并经

会计师事务所初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５９１

，

５６７

，

２７４．０１ ５８７

，

７８４

，

１５２．０１ ８０８

，

０３７

，

４９７．０２ －２７．２６％

营业利润

２

，

１９５

，

９８５．４９ １

，

７７９

，

７５０．５３ ２

，

１６７

，

９８２．６８ －１７．９１％

利润总额

４

，

７８５

，

２２０．２７ ４

，

４０４

，

１４８．８１ ３

，

１０８

，

１４８．６１ ４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５８９

，

１３６．６８ ２

，

３９４

，

５６０．６４ ２

，

０３３

，

６８１．７６ １７．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３０％ ０．０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

本报告期

初数增减

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１

，

７８９

，

７７４

，

３４１．５１ １

，

７６２

，

９１５

，

３９４．７３ １

，

７９６

，

６９２

，

７６８．３８ －１．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７３

，

１５７

，

８９７．６５ ６７２

，

９６３

，

３２１．６１ ６７０

，

９４７

，

２４８．９７ ０．３０％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４．２１ ４．２１ ４．１９ ０．４８％

注：

１

、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该表基本每股收益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数的数据，如保留四位小数应为：修正前

０．０１６２

元，修正后

０．０１５０

元。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５

）。 根据会计师的初步审计，现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数据与已披露的业绩快报数据存在差异，其中营业利润

１

，

７７９

，

７５０．５３

元，修正后较修

正前减少

１８．９５％

，本次对前次业绩快报中的相关数据进行了修正，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公司

根据谨慎性原则，对个别产品计价进行修正，影响营业成本增加。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数据是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初步审计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邱亚夫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

人张义英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4-24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８３５１８７４．９４ ７０１０１８４２．５０ ６８．８３％

营业利润

１９９４６２６６．５７ ５０８３６８６．６６ ２９２．３６％

利润总额

１６４６７０１０．２１ １２４０５４７５．３４ ３２．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７６８１８６．９８ １７６９７１０．２４ －０．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６％ ０．２６％ 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５２１２１１４５８．１４ １１１５３７９１４３．１７ ３６．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６７０２０７８１３．６６ ６６９９０８０４５．５８ ０．０４％

股 本

１４６８４１８９０ １４６８４１８９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５６ ４．５６ 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８３５１８７４．９４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８．８３％

， 营业利润

１９９４６２６６．５７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９２．３６％

， 利润总额

１６４６７０１０．２１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２．７４％

，总资产

１５２１２１１４５８．１４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３９％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加

大了北京荣丰项目配套商业及地下车位的销售力度，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

三、其他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4-25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２０．７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７

元–

０．１０

元 盈利：

０．０１

元

二、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的北京荣丰项目销售已近尾声，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市场成交低迷，长春

荣丰项目和重庆荣丰项目尚未达到销售条件，导致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销售收入大幅减少，

业绩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4日

2014年4月1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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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4-03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辽宁成大

"

）进行场外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期限为

30

天；预计辽宁成大年化正常收益率为

5.6%

，年化最低收益

率为

2%

（当终止日沪深

300

指数收盘点位低于期初约定点位时触发），提前终止年化收益率

为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2

、因辽宁成大是我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5%

），且辽宁成大董事尚书志先生在

我司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

、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的权限，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批准。 对于该项关联交易，事前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亦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辽宁成大的基本情况

辽宁成大实际控制人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址及办公地

址为辽宁省大连市人民路

71

号，法定代表人为尚书志，注册资本为

1,364,709,816

元，税务登

记证号码为

210202117590366

，主要经营业务为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

不得经营，限制的品种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开展对销

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的劳务人员，农副产品收购（粮食除外），化肥

连锁经营，中草药种植，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限至

2014

年

7

月

25

日）。 辽宁成大业务范围由上市初期的纺织品服装出口业务，扩展至目前致力于商贸流通、生

物制药、能源开发和金融服务四大经营领域发展。 根据辽宁成大经审计财务报表，

2012

年度

辽宁成大营业收入为

10,293,877,084.55

元， 净利润为

839,521,048.95

元，

2012

年末净资产

11,050,772,461.48

元。

2

、辽宁成大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21.12%

，辽宁成大董事尚书志先生在本公司

担任董事；除此以外，本公司与辽宁成大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场外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是指甲、乙双方以一对一方式达成的，按照交易双方的具体要

求拟定交易条款的金融产品合约，合约价值与权益类收益挂钩。

本次公司与辽宁成大进行场外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期限为

30

天；预计辽宁成大年化正常收益率为

5.6%

，年化最低收益率为

2%

（当终止日沪深

300

指

数收盘点位低于期初约定点位时触发），提前终止年化收益率为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为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利率走势情况、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业务特点等因

素综合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交易公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请见

"

一、关联交易概述

"

相关内容。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促进柜台业务发展，推动公司创新业务发展，因此进行此次关联交易。

此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辽宁成大之间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及交易公平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详细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辽宁成大与公司进行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的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辽宁成大与公司进行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的关联交

易的意见》。

十、备查文件

1

、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

、公司与辽宁成大签署的协议文件等。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72� � �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2014-021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东生产基地二期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开展华东生产基地

的二期项目。二期项目投入资金

16,000

万元，其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注册资本金形式向公

司全资子公司索菲亚家居（浙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索菲亚

"

）增资

10,000

万元，另以

公司自有资金向浙江索菲亚提供财务资助或浙江索菲亚进行银行贷款方式投入

6,000

万元。

浙江索菲亚已在

2014

年

3

月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有关内容可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和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华东生产基

地二期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1

）和《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4-018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和浙江索菲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

民生证券

"

）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白云支行（以下称

"

专户银行

"

）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称

"

本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一、 浙江索菲亚已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称

"

专户）， 账号为：

82050155260000218

，截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1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浙江索

菲亚华东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浙江索菲亚可以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浙江索菲亚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

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民生证券。 存单不得质押。

二、浙江索菲亚和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浙江索菲亚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民生证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要求定期对浙江索菲亚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浙江索菲亚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孔强、 王宗奇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

询、复印浙江索菲亚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浙江索菲亚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浙江索菲亚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民生证券。 专户银行

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浙江索菲亚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壹仟万元（按照孰低原

则在

1,000

万元或募资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的方式通

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依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

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浙江索菲亚有权或者民生证券可以

要求浙江索菲亚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和浙江索菲亚、专户银行、民生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民生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

备查文件：

公司和浙江索菲亚、专户银行、民生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72� � �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2014-022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廊坊

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北生产基地二期投资计划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加大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索菲亚家居（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廊坊索菲亚

"

）的投入，启动华北生产基地

投资计划的二期投资（以下称

"

二期项目

"

）。 二期项目投入资金

34,000

万元，其中，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以注册资本金形式向廊坊索菲亚增资

10,000

万元， 另以公司自有资金向廊坊索菲

亚提供财务资助或廊坊索菲亚银行贷款方式投入

24,000

万元。廊坊索菲亚已于

2014

年

3

月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有关内容可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站 （

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华北生产基地二期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2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和廊坊索菲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

民生证券

"

）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以下称

"

专户银行

"

）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称

"

本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一、 廊坊索菲亚已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称

"

专户）， 账号为：

120907890810168

，截至

2014

年

3

月

18

日，专户余额为

10,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廊坊索菲

亚华北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廊坊索菲亚可以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廊坊索菲亚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民生证券。 存单不得质押。

二、廊坊索菲亚和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廊坊索菲亚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民生证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要求定期对廊坊索菲亚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廊坊索菲亚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孔强、 王宗奇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

询、复印廊坊索菲亚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廊坊索菲亚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廊坊索菲亚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民生证券。 专户银行

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廊坊索菲亚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壹仟万元（按照孰低原

则在

1,000

万元或募资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的方式通

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依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

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廊坊索菲亚有权或者民生证券可以

要求廊坊索菲亚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和廊坊索菲亚、专户银行、民生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民生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

备查文件：

公司和廊坊索菲亚、专户银行、民生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盈 A 份额

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14

年

4

月

9

日在指定

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www.xcfunds.com

）发布了《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盈

A

份

额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简称

"

《开放公告》

"

）、《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盈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简称

"

《折算公告》

"

）和《信诚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双盈

A

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期间双盈

B

份额 （

150081

） 的风险提示公告》（简称

"

《交易风险提示公

告》

"

）。

2014

年

4

月

11

日为双盈

A

的第

4

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双盈

A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 《折算公告》 的规定，

2014

年

4

月

11

日， 折算后， 双盈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双盈

A

的折算比例为

1.022438356

。 折算前， 双盈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62,647,

947.26

份，折算后，双盈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66,297,499.80

份。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双

盈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

资产。

投资者自

2014

年

4

月

11

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双盈

A

份额的折

算结果。

二、本次双盈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根据《开放公告》的规定，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双盈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据此

确认的双盈

A

赎回总份额为

76,336,293.93

份。

双盈

B

的份额数为

109,315,442.74

份。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

3

年内，双盈

A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即

255,069,366.39

份，下同）。

对于双盈

A

的申购申请，如果对双盈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双盈

A

的份额

余额小于或等于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 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双盈

A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

成交确认；如果对双盈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双盈

A

的份额余额大于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则在经确认后的双盈

A

份额余额不超过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对全

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经本公司统计，

2014

年

4

月

11

日，双盈

A

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额为

641,667.92

元，有效赎回

申请总份额为

76,336,293.93

份。 本次双盈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经确认后，双盈

A

的份额余

额小于

7/3

倍双盈

B

的份额余额，为此，基金管理人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予以成交确认。。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双盈

A

的全部申购与赎回申

请进行了确认， 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投资者可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请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管理人

将自

2014

年

4

月

14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

户。

本次双盈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本基金的总份额为

199,918,

316.53

份，其中，双盈

A

总份额为

90,602,873.79

份，双盈

B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

109,

315,442.74

份，双盈

A

与双盈

B

的份额配比为

2.486461332

：

3

。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双盈

A

自

2014

年

4

月

12

日起（含该日）的年收益率（单利）根据

双盈

A

的本次开放日， 即

2014

年

4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

期整存整取基准年利率（税后）

+1.5%

进行计算，故：

双盈

A

的年收益率（单利）

＝3.00%+1.5%＝4.50%

双盈

A

的年约定收益率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5日


